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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文山社區大學 

103 年第 2期第 1次校務會議  會議紀錄 
 

一、 會議時間：103 年 10 月 04 日（星期六）上午 11:00-12:30 

二、 會議地點：臺北市文山社區大學一樓會議室二（景美國中內） 

三、 出席人員：應出席人員 11 位，列席人員 1 位 

召 集 人：鄭秀娟校長 

教師代表：邱韻如(自然學程召集人)、林滄淯(美術學程召集人)、唐曙(社會科

學學程教師)、張秀足(藝能課程教師) 

學員代表：林雪玉、徐維嶸 

志工代表：鄧明峰、陳明仁 

行政代表：黃建仁、莊雅淇 

促進會列席代表：鄭景隆(常務監事) 

四、 請假人員：應出席人員 10 位，列席人員 2 位 

教師代表：王雅萍(社會科學學程召集人)、陳建志(環境與社區學程召集人)、

張秋蜜(環境與社區學程教師)、顏志文(藝能課程教師)、高肖梅(藝

能課程教師)、姚遠(美術學程教師) 

學員代表：曾鈴育、陳兆淞、周鈺芬、蕭怡君 

促進會列席代表：楊志彬(理事長)、蔡傳暉(常務理事) 

五、 會議主席：鄭秀娟校長               會議紀錄：莊雅淇 

六、 主席致詞(略) 

七、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請詳閱會議手冊)。 

裁示：通過 

八、 歷次會議決議(裁示)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日
期 

會議
名稱 會議提案 會議決議 

（列管事項） 
主辦
人 辦理情形說明 辦理

等級 

4 月
12
日 

第1期
校務
會議 

1.訂定臺北市文山

社區大學組織章

程。 

修 正 後 通

過。 

秀娟 經促進會第 6 屆第 2 次理監事會

核定，已於 5 月底公告。 

A 

2.終止本校父母學

程。 

通 過 終 止 本

校 父 母 學

程。 

凱莉 於會議紀錄公告後停止該學程

相關業務執行。 

A 

3.訂定臺北市文山

社區大學教師社

群活動鼓勵辦法。 

修 正 後 通

過。 

凱莉 美術學程召集人林滄淯老師在 8

月學程會議中提案 103 年第 2 期

教師社群活動計畫，並於 9/21 日

已辦理美術學程教師社群活動。

A 

4.訂定臺北市文山

社區大學自主性

學員社團輔導辦

法，並廢除學員社

團辦法。 

修 正 後 通

過。 

惠儀 已公告於本校官網\課程專區\社

團活動課程，並連繫知會各社團

代表，於 103-2 選課手冊重新條

列社團順序。本學期已再次通知

各社團代表擬於 104-1 選課手冊

中刪除靜止社團宣傳文案。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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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會議
名稱 會議提案 會議決議 

（列管事項） 
主辦
人 辦理情形說明 辦理

等級 
5.訂定臺北市文山

社區大學公共性

學員社團輔導辦

法，並廢除學員社

團辦法。 

修 正 後 通

過。 

惠儀 已公告於本校官網\課程專區\社

團活動課程，並連繫知會各社團

代表及列入例行校務執行。 

A 

6.修訂臺北市文山

社區大學學員志

願服務鼓勵辦法。 

修 正 後 通

過。 

惠儀 已公告於本校官網\學員專區\志

工招募，並列入例行校務執行。

A 

辦理等級 Ａ等級：活動、採購、工程等已完成，階段任務已達成及已列入例行性業務者，可列Ａ
級。 

         Ｂ等級：正在執行中之計畫。        Ｃ等級：規劃中尚未付諸實行之計畫。 
     Ｄ等級：無法辦理之計畫，例如因法令、環境或政策改變而無法執行之計畫皆屬之。 
     Ｅ等級：無須辦理之計畫，政府或其他團體已完成可替代計畫，或評估已無需求者。  

裁示：通過 
 

九、 報告事項 

1、 校務發展報告(請詳閱會議手冊)。 

校務代表建言： 

(1) 臺北市 12 所社大學員於 104 年開始收取團體意外險費用，建議向學

員補充說明團體險繳交 200 元的保險期限為 1 學期 18 週。(學員代表

林雪玉建言) 

(2) 建議由社大替教師繳付保險費。(學員代表林雪玉建言) 

2、 103 年第 2 期課程招生情形說明(請詳閱會議手冊)。 

3、 103 年第 2 期校務行事曆(請詳閱會議手冊) 

 

十、 提案討論 

案由一、臺北市文山社區大學特色學程異動變更為「文山學」、「環境生態」、

「美術」三項，提請討論。（提案單位：行政團隊）。 

說  明：於 103 年第 1 期第 1 次及第 2 次教學研究會議研議後，決議為回應

社大內外部環境變遷及發展校務特色的需求。確認本校學成為「文

山學」、「環境生態」、「美術」三大學程，原人文、社會科學、

自然科學學程則用「領域」替代「學程」，既可作為支持其他學程

的核心素養課程，也可持續厚實本校學術性課程內涵及質量優勢。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修正臺北市文山社區大學自主性學員社團輔導辦法，提請討論。（提

案單位：行政團隊） 

說  明：本校學員社團辦法於上一次校務會議修訂，因應 104 年臺北市 12 所

社大學員意外險團體險的聯合收費措施，所有報教育局的學員皆需

參與保險，故有必要增修自主性學員社團輔導辦法第 11 條，條文文

草案詳如第 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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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廢止社區本位學習中心辦法，提請討論。（提案單位：行政團隊） 

說  明：91 年設之社區本位教學資源中心在近幾年以「環境與社區」學程推

動融入式教學研習、教案研發為主，其社區學習功能也已轉由教育

局設立於本校之文山區社區學習服務中心肩負，故擬取消該中心組

織。社區本位教學資源中心設置辦法詳如第 13 頁。 

決  議：通過。 

 

十一、 臨時動議 

十二、 散會（12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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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附件： 

臺北市文山社區大學自主性學員社團輔導辦法 

民國 88 年訂定 

103 年 4 月 12 日校務會議修訂 

103 年 10 月 04 日校務會議修訂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依據本校鼓勵學員自主學習以利己、公共參與以利人的辦學理念，

特訂定本辦法，以鼓勵學員組成自主性學習團體，培養參與社區及

社會公共事務及學術研究的能力。 

第二條  本校自主性學員社團（以下簡稱為社團）由本校學員自主成立及運

作，為非營利組織，社團對外名稱均須冠以「臺北市文山社區大學」。 

第三條  社團之課程及活動不得涉及營利行為或私自以社大名義向外募款。 

 

第二章 社團申請設立及停權解散 

第四條  申請成立社團，應有至少 10 位本校學員連署成為發起人，發起人為

當然社員。 

第五條  應於每年 3 月底或 9 月底前填具申請書提出申請，申請書內容應包

含社團名稱、社團成立宗旨與目標、社團組織分工、社員名冊及其

聯絡方式、社區及公共性議題參與運作計畫、諮詢顧問(指導教師)

及其簡歷。 

第六條  由本校進行社團申請設立之書面初審，初審通過後，送課程暨教師

聘審委員會複審，審查通過後始能成立，享有社團之權利。 

第七條  已設立之社團連續二學期停止運作，經本校告知後 6 個月內未改善，

得公告解散之。 

 

第三章 社團組織及運作 

第八條  社團運作應設有社長、副社長各一人，作為社團與本校協商行政事

務之負責人，並可依社務之需求設置相關幹部。 

第九條  社團應於每學期第 3 週提交當期社員名單及下一學期社團運作計

劃，俾供本校納入學籍及提交教育局核備。社團運作計劃應包含每

學期至少二場次與社團宗旨有關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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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本校得提供招生宣傳服務，於選課手冊及網站載明社團簡介及聯絡

報名方式，社員報名由社團自行受理。 

第十一條  社團社員報名費用每人 200 元，已報名本校其他課程者免繳。並依教

育局規定代收學生保險費。上述費用由社團聯絡人統一於第三週繳回

社大辦公室開立收據。 

第十二條  社團之經費管理自主運作，並定期向社員公開徵信，以昭公信。如

有針對非社員辦理收費活動，應先向本校報核。 

第十三條  社團例行性使用本校教室及活動空間，應於第 15 週填寫下學期場地

使用申請表，並於下學期開學後繳交場地使用費，收費方式依本校

規定辦理。 

 

第四章 社團權益與義務 

第十四條  社團得參與每學期之學習成果展，宣傳成果及招生。社團活動如須

對外交涉，本校得提供發文服務。 

第十五條  社團課程及活動本校不授予學分。社團參與本校之社區公共服務依

學員志願服務鼓勵辦法得列入本校志工服務時數，可享優惠選課福

利。 

第十六條  社團承辦校務專案及申請社區營造專案，例如：文字出版、多媒體

影音製作、社區營造等，需備計畫書申請專案補助，補助經費例如：

鐘點費、誤餐費、交通費、印刷費等，補助項目及金額由本校視計

畫書內容核定。並於活動結束後檢具活動資料及憑證辦理補助核銷。 

第十七條  社團應邀至校外公益演出或公共服務而需要練習場地，每學期可申

請免費借用 1 次(以 3 小時為限)。申請時須檢附單位邀請函，並於演

出後提供感謝狀影本及現場活動照片供本校存檔。 

第十八條  社團應於每年 10 月提交社團成果報告書，以圖文說明年度活動辦理

情形、社區服務或公共議題參與情形，供本校存檔。 

第十九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亦同。 

 


